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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刑法的历史发展来看，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

远的影响。由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和礼治思想等延伸出来的重视道德教化、先礼后刑、重礼轻刑、礼
刑并用、慎刑恤刑等一系列刑法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刑法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构

建当代中国和谐刑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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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law, Confucianism centered around 
the principle of “virtue as the core and punishment as the auxiliary” ha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Emerging from Confucian ideals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rule by ritual, a series of criminal law concepts emphasizing moral education, 
sequencing rituals before punishments, prioritizing rituals over penalties, integrating rituals and 
punishments, as well as exercising caution and empathy in punishments, have been derived. Thes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01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01
https://www.hanspub.org/


朱晓琳，张书华 
 

 

DOI: 10.12677/ojls.2023.116801 5617 法学 
 

concepts have not only deeply impacted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ry of ancient Chinese criminal law, 
but also possessed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criminal 
leg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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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中国古代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最初法律是与道德完全融为一体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

没有明确的界限。刑法在庞大的中华法系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刑法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复杂

因素的影响，包括古代的社会背景和风俗文化、儒法道三家学说思想，以及其他历史事件和外来文化，

其中对其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学派的思想。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大多数中国古代王朝的思想主流。中国古代的文人圣贤在定罪量刑时，极为重

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儒家思想中的“德主刑辅”正契合了古代刑法的精神核心。探讨儒家思想对中国古

代刑法制度的影响问题，实际上是进一步讨论伦理道德对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形成问题。 

2. 儒家学派中的法律思维与刑法思想 

2.1. 儒家学派的基本法律思维 

2.1.1. 礼治思想 
“礼”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人们通过仪式、习俗和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加强社

会纽带和表达尊重。随着统一国家的出现，礼逐渐演化为一种更加系统化和正式的行为规范，成为统治

者维持权威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们对礼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思考和整理，形成了丰富的礼记文化和儒家的礼治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家族制度下，伦理观念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绳，是整个社会关系运作的

核心。《孟子·公孙丑下·贤才可拜不可召》中记道：“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 (p. 60)。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节》中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1] (p. 87)，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伦”。儒家的伦理原则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之间

的关系。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改革和发展，这些伦理观念最终演变为了古代立法中的“三纲五常”的思想。 
儒家所推崇的“礼”，其本质特征是一种等级观念。《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2]

的原则，正映射了古代的“上下、尊卑”，强调平民百姓与王官贵族之间的阶级不平等性。《礼记·文

王世子》记载“公族无宫刑”、“公之同族有罪，则磬于甸人”，即秘密处死[3]。从这个观点看，儒家

学派所倡导的“礼”其意在强调要明确上下贵贱的差别，本质上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来保护封建宗法和家

庭等级制度。 
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是其另一重要思想。《礼记·大学》中所记载的“孝者，所以事君也”、

“事君不忠，非孝也”[4]。由此可见，儒家所说的“孝”并不是简单的血亲之间的孝，其中还包含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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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间的关系。忠孝被视为维系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统治者意识到，通过强调家长制的宗法原则，

可以建立起一种威权体制，使臣民在家庭和社会中具备清晰的等级关系，以此来鼓励人们对君主的忠心，

遵守法律，并服从统治者的权威。 

2.1.2. 德治思想 
儒家的德治思想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培养个人的德行，即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以实现社

会的良治，维持社会运作的秩序。儒家反对不教而杀，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把道德置于高位，更加

强调道德的教化与感化，相对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 
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认为君主应

以德治国，法律只是通过外在的惩罚起到了短暂的规制作用，而德治依靠的是个体内在的道德力量，通

过个人内心的自觉和自律，从思想的根源上认同礼法，违背即可耻，使之影响力更为持久。孟子继承和

发展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提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 (p. 51)。 
“三纲五常”作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之一，是君臣上下都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因此，

儒家主张贤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实行仁政，推行德治。“仁”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美德，倡导

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君主应以仁心待民，关心百姓的福祉，推行公正与善政。同时，儒家强调“义”

的重要性，即坚守道义，秉持正义和公平。对于礼仪方面，儒家认为通过遵循礼的规范，可以调和人际

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而在智慧和诚信方面，儒家注重智慧的培养和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以维

护社会信用和共同的准则。因此，儒家强调推行仁政和德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这些美德和道

德准则，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的秩序。 

2.2. 儒家刑法思想的基本内容 

2.2.1. 德主刑辅 
尽管孔子主张“刚柔并济”，认为“德”与“刑”可同时使用，但二者之中必然会有一个先后主次

之分。孔子在《礼记·经解》中强调，刑罚只能惩办于犯罪之后，而道德和礼仪的教化却能未雨绸缪。

在儒家的礼治思想和德治思想的熏陶下，以“德化”、“礼教”为先主，“刑罚”、“制裁”为后辅的

“德主刑辅”的刑罚思维逐渐成型并占据主流。汉代董仲舒更是在中国刑法逐步儒家化的过程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德、刑与阴阳、四时相比附，认为天有德有刑，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则，

主张人间也有德教，有刑罚，应以德教为主[6]。总的来说，德主刑辅是指在治理社会时，以德治为主要

手段，刑罚仅起到辅助作用的治理原则，这是儒家刑法思想中的核心。 
德主刑辅的主要内容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德行修养，倡导个人的修身养性，培养仁爱、

孝敬、忠诚、正直、诚实等道德品质，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道德教化，

认为教育是培养德行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和感化的力量来启迪人们的良知和道德意识，使之自觉遵守

道德准则。三是德榜样，君主应以身作则，成为道德的榜样。通过自身的德行和行为影响力，君主可以

引导民众向善，并为社会树立道德典范。四是刑罚辅助，德主刑辅并不排斥刑罚，但将其作为辅助手段。

当违反社会规范和法律的行为发生时，刑罚可以起到制裁和警示的作用。刑罚应当公正、适度，旨在恢

复社会秩序和修复社会公平。五是社会公正，强调社会中的公平和正义，指出社会应建立公正的法治体

系，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公平的待遇和机会。 

2.2.2. 先礼后刑，重礼轻刑 
在儒家思想中，德治和礼治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德治需要外在的规范来约束和引导行为，而

礼治则需要内在的道德修养来支撑和贯彻。礼治思想作为与德并驾齐驱的儒家重要法律思想之一，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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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着古代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更是深刻影响着中

国古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调节与发展。其在古代刑法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礼

法并用”、“先礼后刑，重礼轻刑”。所谓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以及“以法兼顾礼”，实际

上表达的是在社会治理中，礼仪对法律起着主导和支配的作用，而法律则需要服从并服务于礼仪。《礼

记·曲礼》中说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由此可见，礼的

作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起到的是“禁于将然之前”的作用，用于犯罪形成之前的规范和禁止，起到预防作用，因此有不

少学者提出“礼防”的论点。而法则是“禁于已然之后”，即在犯罪发生之后，对已发生的犯罪行为进

行处罚和惩戒。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儒家的法律思维中，礼和法虽然作用的阶段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

是有先后和轻重之分的，即“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在刑与礼的选择适用问题中，儒家主张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点，并认为“亲亲得相首匿”。由此印证了在中国古代法律中阶级分

层和社会人情的封建性与局限性。 

2.2.3. 慎刑矜恤观 
在“德主刑辅”的法律观念的指导下，慎刑思想逐渐形成，慎刑矜恤也称恤刑慎刑，是儒家刑法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德”与“礼”旨在犯罪发生之前预防犯罪，将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将预

防犯罪视为社会控制的重要环节。但当犯罪发生时，也必须对犯罪行为作出及时的处理与惩罚。在对待

犯罪行为的惩罚上，儒家主张应加以“德”的准则，定罪量刑，而不是盲目地进行残酷的刑罚。儒家强

调要慎重使用刑罚，使用时应确保刑罚与罪行相当。荀子在《荀子·致士》中讲道“赏不欲僭，刑不欲

滥”，强调刑罚不要滥用，印证了这一观点。 
儒家思想主张慎重对待刑罚，提倡尊重老人和关怀犯罪者的处境，以实现刑罚的温和适中，坚决反

对采用酷刑。他们认为，统治者常常不能先行教化，导致民众由于无知而犯罪，因此应该对犯罪行为予

以宽容。儒家认为，民众的犯罪行为是因为道德失范所致，因此在使用刑罚时应该谨慎小心。慎刑矜恤

观旨在确保刑法的公正合理，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影响 

3.1. 儒家思想对古代刑法典的总体渗透 

儒家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最终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儒家刑法思想就

是通过这“十三经”渗透到古代刑法典中的，即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理念以及治理原则在立法、

刑罚和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过程。 
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刑法的渗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据儒家经典中的言词，作为刑事

审判中分析案情、定罪量刑的依据。五经是封建统治者最常引用的经典著作，其中对《春秋经》的引用

尤为频繁，又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是董仲舒提出被汉武帝采纳的一种断狱方式。第二阶段

是根据儒家的经典著作对当时现有的法律条文进行注释和解释，因此称之为“引经注律”或“据经解律”。

汉代经学的繁荣发展，促使了注释之风的盛行。儒生们引据经典注释法律，以使儒家思想浸透于法律之

中。类似于许慎、马融、赵岐、郑玄、何休等人，都以治经和注经著闻于世，或引律说经，或据经解律，

进一步密切了经与律的联系。第三阶段是通过法律修订将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原理、法律原则和基本观

点直接融入律文中，即“纳礼入律”或“援礼入律”。这一过程的起始时间较早，且持续时间长，直到

唐代《唐律疏议》的问世，才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这一过程又称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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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古代刑法的法律理论也达到了巅峰，宋、明、清等时期在立法上多效法唐律，刑法思想上却未有

超越之作。 
奉行儒学至上的修律者是儒家思想渗入到古代刑法典中的最大功臣。他们善于掌握立章建制、律法

修订的最佳时机，将儒学中的“礼”融入法律条文之中，使得刑法体系更具儒家色彩，形成了中国刑法

发展的独特路径。 

3.2. 儒家思想对刑法立法原则的影响 

3.2.1. 对定罪的影响 
“原心定罪”是《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和总原则，它着重考察人的犯罪动机、主观意图、犯罪心

理，对于犯罪的行为以及后果则放到了次要地位。在审判过程中，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邪恶的，即使

犯罪未遂也要予以惩罚；反之，若动机纯良，即使犯罪也可从轻发落。这种定罪方式类似于现代刑法学

中的主观归罪，通过考察行为人在思想上是否“良善”，以道德标准居于法律评价之上，夸大了主观善

恶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日后的“言论定罪”、“思想犯罪”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定罪最显著的影响应属道德伦理在犯罪成立中的调节。由于儒学对道德

礼教的高度崇尚，使得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刑法重点保护的对象。无论是西周的“三赦”之法，还是

汉代的矜老恤幼，以至唐代的“老幼废疾减刑原则”等，在定罪方面均有减轻，无不体现了对老幼弱的

特殊关照。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巩固忠、孝、伦理之法，维护社会关系稳定的重要手段，儒家思想与律法之

间相互渗透。在儒家思想全面入律的社会背景下，“十恶”也应运而生。“十恶”是中国封建时代十类

重罪的总称，隋朝时期将“十恶”纳入法典，经唐至清，一直延续使用。在《开皇律》《唐律疏议》中

均有对十恶的详细记载。 

3.2.2. 对刑罚适用的影响 
孔子仁学的基础是孝弟，因此血亲关系是其伦理思想的重点。在《论语·子路》里，他提出“父为

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观点。这种亲亲相隐的制度，是中华法系文化中孕育的一项特色法律

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各代的法制中均有继承和体现。 
亲亲相隐中的“亲亲”，指的是相互之间有血亲关系的人，“隐”意味着容隐，隐瞒。孔子并不是

赞同亲人犯罪的行为，而是从感情伦理的角度出发，当亲人犯罪时不应主动告发，而是容隐，保护其不

受伤害。这一制度从道德伦理的角度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因此除一些重

大犯罪以外，亲亲相隐制度也被人们法律化了。 
其次，是存留养亲制度在刑罚中的适用。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是存留养亲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

虽是一种刑罚，但其融入了很多血缘伦理性的因素。所谓的“存留养亲”，指的是如果一个人是家中独

子，且已经被判处死刑、流刑、徒刑的罪行，而该人的祖父母、父母因年老体弱，家中没有其他人能够

照顾，官府可以暂时对该罪犯延迟执行刑罚，让其在家中照顾年迈的亲人，并且承担祭祖的责任。这一

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古代社会老无所养的一些社会问题，体现出中华古代对“孝”文化的重视，更

体现出道德解释要大于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这一特点。 
最后是“准五服以制罪”的确立。在晋代制定《晋律》时，首次将礼制中的“服制”纳入法典中。

“五服”制度是古代中国礼治中的丧服制度。因此，“准五服以制罪”是以“五服”所代表的亲属关系

的亲疏和尊卑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本质是维护封建家族的等级制度。“五服以制罪”是儒家的礼治

与法律完全融为一体的结果，不仅体现了晋律法典中对礼仪和法条的重视，更是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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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法系产生深厚影响的具体表现。 

3.3. 儒家思想对古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3.3.1. 儒家伦理对古代司法观念的影响 
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观念，还对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

如儒家的“德主刑辅”与“礼法合一”这两大核心思想，在刑事立法方面与刑事司法领域均展现出了其重

要性。儒家的伦理思想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社会关系，以及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

和谐相处。礼已成为“调整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面行为规则的总和”[7]。孔

子所主张的“克己复礼”理念，不仅是对个体品德的要求，更是对国家治理的启示。其主张重建周礼体系，

回归传统礼法制度，强调礼乐教化的优先地位，认为严酷的刑罚难以达到持久稳定的国家繁荣，唯有通过

道德的内化，借助宗法伦理体系来治理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良治”和“善治”。孟子在继承孔子“以德

治国”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仁政”这一更为深远的理念。他主张统治者应当减少过度依赖刑罚的做法，

认为单纯的德行善良并不足以成就一位卓越的领袖，而纯粹依赖法令也难以实现长远的国家繁荣。以孔孟

为首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刑事司法提供了深刻的理念基础。 

3.3.2. 儒家思想对审判程序的影响 
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著而深远，特别是自汉代至唐代延续的“春秋决狱”制度，

以及“原心定罪”理论。董仲舒等一批儒家学者提出的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奉为司法审判的指南。

若法律与儒家经典相悖，也坚持以儒家经义为案件审理的准绳。这一做法将儒家经典的教义融合于司法

制度，并且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断狱、听讼的法理依据，以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经典为道德的标准，

以此来明辨是非、惩恶扬善”[8]。但是这种过于强调动机的主观判断，也使得罪行的定性容易过于主观

化，导致司法公正受到一定影响。由此可见，“春秋决狱”制度展现出明显的双面性。一方面，它赋予

了审判者自由裁量的权利，有效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机械教条化。另一方面，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

判决的不一致性，主客观因素分离的归罪方式，可能会偏离了公正原则。 

3.3.3. 儒家思想对判决执行的影响 
首先是道德导向的判决执行。儒家思想一向强调道德和伦理的重要性，这就影响了判决执行的方式。

在实施判决时，执行者有可能会考虑被告人的道德品行和行为，以核实其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这

种情况可能导致判决执行者更趋向于采用更为宽容和人性化的态度，尤其是在对待刑罚和惩戒问题时。

除此以外，儒家的天人观念和阴阳平衡观点也影响着判决执行。在汉朝时期，正是基于董仲舒等儒家学

者提出的天人感应等理论，秋冬行刑制度得以制度化实施。 
其次是对权贵阶级刑罚的适用。儒家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思想进行了继承和深化，

一方面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护，认为在社会中不同的等级和角色都有其独特的责任和义务，而刑法的判决

执行正是维护这一秩序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刑不上大夫”的理念更加强调刑罚应当基于罪行的轻

重和个人品德来裁定，而不仅仅是社会地位，尽量避免偏袒特定人群或利益。这一点遵循道德和公正的

原则，从而逐渐实现了刑罚的合理和人性化。 
最后是审慎裁量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儒家思想鼓励审慎裁量和考虑案件的各种因素。在判决执行中，执

行者可能会更加注重对案件的细致分析和综合考虑，避免过度严厉的判决。此外，儒家思想更加强调人情与

感性等元素，这可能导致执行者在判决执行时更关注被告人的情感和人性，从而尽量减少刑罚的残酷性。 

4. 总结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赋予了该制度以持久的价值。纵观中国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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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演进，呈现出两个显著的方面。首先，道德与法律的权威逐渐融合，道德逐步被法律所规范。其次，

法律在实践中也承担了伦理道德引导的功能，实现了法律的伦理化。 
而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审判程序、刑罚适用等各个方面都为刑法制度的塑造和演化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支持和指导。不仅为古代刑法制度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公正原则，同时也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启示。在今天，儒家思想依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以推动刑法制度更好地满足社会公正

和人道关怀的需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刑法和谐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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